
中共景德镇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景网办字〔2022〕15 号

★
关于印发《网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

清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网信办，市属新媒体平台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激发市场活

力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，景德镇市委网信办制定了

《景德镇市网信领域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清单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景德镇市委网信办

2022 年 5 月 12 日



景德镇市网信领域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清单

序号 具体清单 有关要求

1
网络运营者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，或者对不提

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。

首违不罚

2

网络运营者对其产品、服务存在的安全缺陷、漏洞等风

险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

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。

首违不罚

3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

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的。

首违不罚

4
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未设立总编辑，未报网信办

备案。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

业人员，未具备新闻采编人员职业资格的。

首违不罚

5
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，不是国家规

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，未注明新闻信息来

源、原作者、原标题、编辑真实姓名等的。

首违不罚

6

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推送

信息未设置符合规定要求的推荐模型、建立健全人工干

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的。

首违不罚



7
网络运营者对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

止传输、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、保存有关记录的。

轻微不罚

8

网络运营者未开展网络安全认证、检测、风险评估等活

动，或者向社会发布系统漏洞、网络侵入导致危害网络

安全的。

轻微不罚

9
网络运营者擅自终止为其产品、服务提供安全维护，拒

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。
轻微不罚

10
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通过采编、发

布、转载、删除新闻信息，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

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。

轻微不罚

11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未

分开。

轻微不罚

12

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在重点环节呈现不良信息，未建

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、设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

治理负责人、配备与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

人员的。

轻微不罚


